附件

[bookmark: _GoBack]2023年市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及绩效目标公告表
单位：万元
	县（市、区）
	金额
	支持方向
	产出指标
	效益指标
	满意度指标
	备注

	船山区
	100
	支持省级“鱼米之乡”创建
	完成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
	群众满意度≥80%
	

	安居区
	20
	支持省级“鱼米之乡”验收
	完成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
	群众满意度≥80%
	

	射洪市
	50
	支持国家级水产健康养殖示范区创建县
	完成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
	群众满意度≥80%
	

	蓬溪县
	30
	支持省级“鱼米之乡”验收
	完成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
	群众满意度≥80%
	

	大英县
	50
	支持省级“鱼米之乡”创建
	完成实施方案确定的建设内容
	资金使用无重大违规违纪
	群众满意度≥80%
	

	合计
	250
	—
	—
	—
	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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